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环（番）法罚〔2022〕1号
当事人：广州圳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78035832D

登记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茶东东兴路26号一座101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及违法事实情况

当事人于2010年10月在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茶东东兴路26号一座101建成一个主要从事塑料假饵的生产项目，年产量约100万件/年，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当事人主要生产设备有：注塑机9台、烤箱3个、铣床2台、自动化喷漆线1条、水帘柜4个、喷漆枪8把、喷漆柜2个等。生产工艺流程：原料→注塑→组装→打磨→喷漆→成品，主要使用原辅材料有：PP粒40吨/年、ABS粒40吨/年、水性漆1.2吨/年、油性漆0.5吨/年等。当事人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有机废气、生活污水、喷淋废水等污染物，自动喷漆线所产生的有机废气需经水帘柜+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处理后高空排放；喷面漆、喷底漆所产生的有机废气分别需经水帘柜+水喷淋+活性炭处理后共用同一排放口高空排放；注塑工序所产生的有机废气经二级活性炭处理后高空排放；生活污水经园区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喷淋废水为循环使用不外排；危废经具资质单位回收处理。当事人已取得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穗（番）环管影【2019】326号），已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2021年10月20日环保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存在以下事实情形：当事人在正常生产（喷面漆车间及喷底漆车间正常生产），喷底漆工序所产生的有机废气经水帘柜+水喷淋处理后排放，活性炭箱内未放置活性炭；另外一个活性炭箱（自动喷漆线）箱内活性炭已发白失效。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等证据证实。
二、规范依据、拟处罚告知及处罚内容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
  2021年12月13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穗环（番）罚告〔2021〕39号），当事人提交了陈述申辩材料，2022年1月10日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当事人已改正违法行为，故本局不再作出行为罚。由于调查资料显示当事人符合《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关于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且当事人已改正违法行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及对当事人从轻处罚的《广州市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第5.1.3.3.3项之规定，本局现依法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壹拾万元整。

三、处罚内容的履行要求和当事人的救济权利
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上述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收入项目编码：3124。

如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电话：020-83555988），也可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地址：天河区龙口西路213号，电话：020-87533928、87531656）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号）的规定，自2021年6月1日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建议当事人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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